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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2             股票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09-019 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    

及有关事项的公告及有关事项的公告及有关事项的公告及有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一一一、、、、公司实施公司实施公司实施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履行的相关程序及总体情况履行的相关程序及总体情况履行的相关程序及总体情况履行的相关程序及总体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公司200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于2008年6月18日正式生效，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

票期权数量为4120万份，行权价格为16.88元/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08

年6月18日，授予激励对象详见2008年6月19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董事会关于股权激励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公

告编号：2008-029号）。 

二二二二、、、、本次调整公司本次调整公司本次调整公司本次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激励对象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激励对象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激励对象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

的情况的情况的情况的情况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

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2009年5月2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刊登《2008年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并以 2009年6月4

日为股权登记日、2009年6月5日为除权除息日实施了200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2008年末总股本65,9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转增10股并派发现金人民币 2.00元（含税）。 

鉴于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及派息的情况，公司需相应对《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作如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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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 

股票期权数量调整方法如下：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

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

数量）；Q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根据以上计算方式及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计算得出： 

调整后股票期权数量=4120万×（1+1）=8240万（份）  

2、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 

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如下：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

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派息：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根据以上计算方式及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计算得出： 

调整后股票期权行权价格=（16.88-0.20）÷（1+1）=8.34（元） 

综上所述，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08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获

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4,120万份调整为 8,240万份；同时每份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由16.88元/股调整为8.34元/股，上述调整自2009年6月5日起生效。 

上述调整后的 8,240份股票期权中，因第一批行权期激励对象中有部分激

励对象考核不合格而取消其股票期权计120万份，以及因部分激励对象辞职而取

消其股票期权计600万份（具体见第三点表格下方的注释），因此调整后已获授

予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实际共计7,520万份。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已出具“关于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及有关事项法律意见书”，认为: 浙江龙

盛董事会决定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和期权数量以及实施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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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三三三、、、、公司公司公司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授予股票期权涉及的激励对象调整情况已授予股票期权涉及的激励对象调整情况已授予股票期权涉及的激励对象调整情况已授予股票期权涉及的激励对象调整情况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规

定，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授予股票期权涉及的激励对象在 2008 年度

的绩效进行考核，其考核结果如下： 

获授期权总数(万份)  第一批行权期可行权数量、行权价格 备注 序

号  
姓名 

本次调整前 本次调整后 

实际可行权 

数量(万份) 
行权数量(万份) 行权价格(元/股)  

1  阮伟祥  650 1300 1300 520 8.34  

2  阮兴祥  350 700 700 280 8.34  

3  项志峰 350 700 700 280 8.34  

4  常  盛 300 600 600 240 8.34  

5  王  忠 300 600 240 240 8.34 注1 

6  贡  晗 300 600 600 240 8.34  

7  欧  其 260 520 520 208 8.34  

8  陈永尧 120 240 240 96 8.34  

9  姜火标 100 200 200 80 8.34  

10  阮金木 50 100 100 40 8.34  

11  何旭斌 260 520 520 208 8.34  

12  章建新 150 300 300 120 8.34  

13  陈志鑫 120 240 0 0 8.34 注2 

14  金瑞浩 110 220 220 88 8.34  

15  丁锦南 80 160 160 64 8.34  

16  张关奇 60 120 120 48 8.34  

17  冯志良 60 120 120 48 8.34  

18  刘玉枫 50 100 100 40 8.34  

19  李德忠 50 100 60 0 8.34 注3 

20  阮兴贵 20 40 40 16 8.34  

21  王小红 50 100 60 0 8.34 注4 

22 陈军伟 50 100 60 0 8.34 注5 

23 杨家印 50 100 100 40 8.34  

24 朱建春 50 100 100 40 8.34  

25 谭应龙 50 100 100 40 8.34  

26 王新武 50 100 100 40 8.34  

27 严江民 20 40 40 16 8.34  

28 杨伟良 20 40 40 16 8.34  

29 陈  琪 20 40 40 16 8.34  

30 徐世强 20 40 40 16 8.34  

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4120412041204120    8240824082408240    7520752075207520    30803080308030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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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2008 年度考核合格，因 2009 年 5 月 12 日辞职，故其第二、三批的股票期权失效。 

注 2：2008 年 10 月辞职，故其全部股票期权失效。 

注 3：2008 年度考核未合格，故其未能达到第一批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注 4：2008 年度考核未合格，故其未能达到第一批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注 5：2008 年度考核未合格，故其未能达到第一批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O 九年六月十五日 


